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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下午14:30。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5047号本公司六楼多功能会议厅。
（三）召集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主持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冀光恒先生（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2929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12,645,548,09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9,405,918,198
股的65.163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3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324,216,91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544%。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
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289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21,331,17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089%。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北京市海问（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议案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3、《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

要》；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5、《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6、《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7、《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8、《关于 2025年度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9、《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金融债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10、《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本性债券发行规划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10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
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议案 5、7
和8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议案8的表决，前述回避表决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对此
议案进行投票；上述议案均未涉及需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报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监事履职评价报
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报告》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议案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5 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执行情况报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与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金融债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本
性债券发行规划及相关授权的议

案

同意

股数

12,616,920,372
12,616,180,079
12,617,137,377
12,616,725,352
12,616,042,364
12,543,291,679
12,615,641,882
1,363,404,960
12,545,078,292
12,618,850,285

比例

99.7736%
99.7678%
99.7753%
99.7721%
99.7667%
99.1914%
99.7635%
98.0803%
99.2055%
99.7889%

反对

股数

17,572,160
17,755,760
16,867,370
15,653,167
20,838,385
54,025,828
15,907,365
15,712,675
53,813,941
14,373,251

比例

0.1390%
0.1404%
0.1334%
0.1238%
0.1648%
0.4272%
0.1258%
1.1303%
0.4256%
0.1137%

弃权

股数

11,055,558
11,612,251
11,543,343
13,169,571
8,667,341
48,230,583
13,998,843
10,973,406
46,655,857
12,324,554

比例

0.0874%
0.0918%
0.0913%
0.1041%
0.0685%
0.3814%
0.1107%
0.7894%
0.3690%
0.0975%

表 决 结
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第5、7和8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5.00
7.00

8.00

议案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与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股数

1,360,585,315
1,360,184,833
1,363,404,960

比例

97.8774%
97.8486%
98.0803%

反对

股数

20,838,385
15,907,365

15,712,675

比例

1.4991%
1.1443%
1.1303%

弃权

股数

8,667,341
13,998,843
10,973,406

比例

0.6235%
1.0070%
0.7894%

表 决 结
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栾思达、许琼尤；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

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88176 证券简称：亚虹医药 公告编号：2025-018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科西路551号万信酒店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65
265

204,020,146
204,020,146
36.3456
36.34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PAN KE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423,287
比例（%）

98.2370

反对

票数

3,519,663
比例（%）

1.7251

弃权

票数

77,196
比例（%）

0.037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411,287
比例（%）

98.2311

反对

票数

3,436,118
比例（%）

1.6842

弃权

票数

172,741
比例（%）

0.084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425,987
比例（%）

98.2383

反对

票数

3,466,118
比例（%）

1.6989

弃权

票数

128,041
比例（%）

0.062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079,287
比例（%）

98.0683

反对

票数

3,524,363
比例（%）

1.7274

弃权

票数

416,496
比例（%）

0.204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9,754,136
比例（%）

97.9090

反对

票数

3,842,714
比例（%）

1.8834

弃权

票数

423,296
比例（%）

0.207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8,076,922
比例（%）

97.0869

反对

票数

5,466,278
比例（%）

2.6792

弃权

票数

476,946
比例（%）

0.233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8,524,552
比例（%）

97.3063

反对

票数

5,439,348
比例（%）

2.6660

弃权

票数

56,246
比例（%）

0.0277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424,832
比例（%）

98.2377

反对

票数

3,506,818
比例（%）

1.7188

弃权

票数

88,496
比例（%）

0.0435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262,869
比例（%）

98.1583

反对

票数

3,672,781
比例（%）

1.8002

弃权

票数

84,496
比例（%）

0.041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 董 事 薪 酬
（津贴）方案的议

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5 年 度 审 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确认募投
项目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并延期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7,361,060

5,683,846

8,031,756

7,869,793

比例（%）

63.3096

48.8845

69.0780

67.6850

反对

票数

3,842,714

5,466,278

3,506,818

3,672,781

比例（%）

33.0497

47.0133

30.1608

31.5881

弃权

票数

423,296

476,946

88,496

84,496

比例（%）

3.6407

4.1022

0.7612

0.726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9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5、议案6、议案8、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逐一听取了《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元、盛也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信息披露3737 2025年5月24日 星期六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731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25-25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14:002.网络投票时间：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5月2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蓥华南路一段10号，四川美丰总部三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王勇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2025年 5月 13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4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关于2024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七）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73人，代表股份112,987,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185%。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98,938,91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047%。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70人，代表股份14,048,17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39%。4.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72人，代表股份40,933,53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26,885,3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811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70 人，代表股份 14,048,17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5139%。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6.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提交本次年度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共6项，表决情况如下：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05,052,112股

92.9771%

反对

7,772,971股

6.8795%

弃权

162,000股

0.1434%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同意

32,998,560股

80.6150%

反对

7,772,971股

18.9893%

弃权

162,000股

0.3958%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05,038,512股

92.9651%

反对

7,779,471股

6.8853%

弃权

169,100股

0.1497%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同意

32,984,960股

80.5818%

反对

7,779,471股

19.0051%

弃权

169,100股

0.4131%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3.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06,997,483股

94.6989%

反对

5,976,900股

5.2899%

弃权

12,700股

0.0112%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同意

34,943,931股

85.3675%

反对

5,976,900股

14.6015%

弃权

12,700股

0.031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4.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06,625,581股

94.3697%

反对

6,310,302股

5.5850%

弃权

51,200股

0.0453%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同意

34,572,029股

84.4589%

反对

6,310,302股

15.4160%

弃权

51,200股

0.1251%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5.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05,438,212股

93.3188%

反对

7,298,471股

6.4596%

弃权

250,400股

0.2216%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同意

33,384,660股

81.5582%

反对

7,298,471股

17.8301%

弃权

250,400股

0.6117%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00股。6.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需逐项表决的议案，子议案数共7个。

6.01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的目的》子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06,011,303股

93.8260%

反对

6,743,380股

5.9683%

弃权

232,400股

0.2057%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9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33,957,751股

82.9583%

反对

6,743,380股

16.4740%

弃权

232,400股

0.5677%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900股。6.02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子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05,777,103股

93.6188%

反对

6,940,480股

6.1427%

弃权

269,500股

0.2385%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同意

33,723,551股

82.3861%

反对

6,940,480股

16.9555%

弃权

269,500股

0.6584%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0股。6.03审议通过《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子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05,273,003股

93.1726%

反对

7,404,680股

6.5536%

弃权

309,400股

0.2738%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9,9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同意

33,219,451股

81.1546%

反对

7,404,680股

18.0895%

弃权

309,400股

0.7559%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9,900股。6.04审议通过《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子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05,264,503股

93.1651%

反对

7,490,080股

6.6291%

弃权

232,500股

0.2058%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同意

33,210,951股

81.1339%

反对

7,490,080股

18.2982%

弃权

232,500股

0.568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0股。6.05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子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05,784,981股

93.6257%

反对

6,956,580股

6.1570%

弃权

245,522股

0.2173%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同意

33,731,429股

82.4054%

反对

6,956,580股

16.9948%

弃权

245,522股

0.5998%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0股。6.06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子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04,959,312股

92.8950%

反对

7,658,680股

6.7784%

弃权

369,091股

0.3267%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9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同意

32,905,760股

80.3883%

反对

7,658,680股

18.7100%

弃权

369,091股

0.9017%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900股。6.07审议通过《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子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05,162,481股

93.0748%

反对

7,641,202股

6.7629%

弃权

183,400股

0.1623%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9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同意

33,108,929股

80.8846%

反对

7,641,202股

18.6673%

弃权

183,400股

0.448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900股。
列入本次会议逐项表决的上述7个子议案，均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以上表决同意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对2024年度工作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徐小玉、陈培玉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
东会决议》；2.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5-041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

形。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3日。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

2.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66号华西能源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和主持人：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黄有全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40人，代表股份167,500,79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1854%。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4人，代表股份 155,354,2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1567%。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会的股东636人，代表股份12,146,5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287%。
（3）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会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监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638 人，代表股份 16,485,8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962%。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
列席会议。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3,112,7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3803%；反对2,887,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39%；弃权1,50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95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97,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3.3833%；反对 2,88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150%；弃权 1,50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17%。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2,962,6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2907%；反对3,027,6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75%；弃权1,5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01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947,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2.4728%；反对 3,0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648%；弃权 1,51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24%。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62,994,0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3094%；反对2,993,6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72%；弃权1,51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0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979,1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2.6633%；反对 2,9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586%；弃权 1,51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82%。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065,0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3518%；反对2,922,4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47%；弃权1,51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0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50,1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3.0939%；反对 2,92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267%；弃权 1,51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94%。

（五）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3,114,2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7.3812%；反对2,863,4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95%；弃权1,52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09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9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3.3924%；反对 2,86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688%；弃权 1,52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88%。

上述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该等提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通过。
独立董事刘锦超、谢兴隆、毛坚毅事前已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

向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述职，本事项不需审议。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杨波、何瑞两位见证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会议见证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2025-41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5月18日

以书面方式（直接或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2025年5月23日在公司第五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会
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旭耀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刘金勇先生的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源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财务总监辞职暨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2、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3、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2025-42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财务总监辞职暨聘任财务总监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财务总监辞职情况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张秋玲女士的书

面辞职报告，张秋玲女士因工作岗位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从事其
他管理工作。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张秋玲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张秋玲女士原定任期为2024
年7月26日至2027年7月26日。张秋玲女士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相关工作的正常
进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秋玲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股份锁定承诺。
张秋玲女士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勤勉、忠实地履行了相关职责和义务，公司及董事会对张

秋玲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聘任财务总监情况
经公司总经理刘金勇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进行任职资格审查并审

议通过，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
总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源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总经理刘金勇先生不再代行财务总监职责。

三、备查文件1、张秋玲女士辞职报告；2、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3、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4、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4日
附:刘源先生个人简历
刘源，男，1978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硕士，香港公开大学会计专业硕士，

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财务部总账科科长、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总部副部长、潍柴动力上海运营中心财务管理部副部长、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财务总部部长、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部部长、本公司监事。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
财务总监。

刘源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25-023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基本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 23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投票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下午3:00。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会议中心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吴小弟 董事长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投票股东情
况

网络投票股东情
况

总体投票股东情
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7
580
587

代表股份数

3,606,863,834
84,090,439

3,690,954,273

占有表决权总数比
例

63.20%
1.47%
64.67%

其中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中小股东出席情
况

人数

3
580
583

代表股份数

171,500
84,090,439
84,261,939

占有表决权总数比
例

0.01%
1.47%
1.48%

（三）董事李华先生、南海先生、张晓东先生、王清洁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
他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或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2．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
案
编
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

告

2024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

告

关 于 2024
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

议案

关 于 2024
年度财务决
算的议案

关 于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的议案

关 于 2025
年全面预算

的议案

关 于 2025
年固定资产
投资计划的

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3,682,561,567
3,686,849,267

3,686,844,367

3,686,851,367

3,686,715,248

3,687,161,648

3,687,135,648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99.77%
99.89%
99.89%
99.89%
99.89%
99.90%
99.90%

反对票
数

7,769,948
3,479,548

3,473,048

3,472,048

3,971,048

3,462,548

3,486,048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0.21%
0.09%

0.09%

0.09%

0.11%

0.09%

0.09%

弃权
票数

622,758
625,458

636,858

630,858

267,977

330,077

332,577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0.02%
0.02%

0.02%

0.02%

0.01%

0.01%

0.01%

其中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 意 票
数

75,869,233
80,156,933

80,152,033

80,159,033

80,022,914

80,469,314

80,443,314

占出
席会
议中
小股
东有
效表
决权
股份
总数
的比
例

90.04%
95.13%

95.12%

95.13%

94.97%

95.50%

95.47%

反 对 票
数

7,769,948
3,479,548

3,473,048

3,472,048

3,971,048

3,462,548

3,486,048

占出
席会
议中
小股
东有
效表
决权
股份
总数
的比
例

9.22%
4.13%

4.12%

4.12%

4.71%

4.11%

4.14%

弃权票
数

622,758
625,458

636,858

630,858

267,977

330,077

332,577

占出
席会
议中
小股
东有
效表
决权
股份
总数
的比
例

0.74%
0.74%

0.76%

0.75%

0.32%

0.39%

0.39%

表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上述表决结果中所有议案以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张鑫磊 梁慧茹3．结论性意见：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等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2025-025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新元”）的通知，世纪新元使用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与国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进行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已于近期办理了部分解除质押和延期购回，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世 纪
新元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数
量（股）

50,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8.1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21%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3 年 5
月22日

原 质 押
到期日

2025年 5
月22日

延期购回
后质押到

期日

2026 年 5
月21日

质 权
人

国 都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质 押
用途

项 目
建 设
资金

二、控股股东股份部分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世纪新
元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2,000,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0.32%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09%

起始日

2023 年 5
月22日

解除日期

2025年 5月22日

质权人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世 纪
新元

申 华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曹 鹤
玲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616,061,198

60,486,283

42,097,770
718,645,251

持股比
例

27.25%

2.68%

1.86%
31.79%

本次质押延
期购回前累
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431,860,000

0

0
431,860,000

本次质押延
期购回后累
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429,860,000

0

0
429,86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69.78%

0.00%

0.00%
59.82%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19.02%

0.00%

0.00%
19.02%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0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31,573,327
31,573,327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0.00%

0.00%

75.00%
10.93%

四、其他说明1、本次股份质押为世纪新元对前期质押股份的延期购回，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2、世纪新元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69,31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7.4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49%，对应融资金额4.31 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为307,93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9.9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62%，对应融资金额7.95亿元。3、本次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股份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世纪新元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投资收益、分红、其他收入
等，其质押的股份现不存在平仓风险，且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后续如
出现平仓风险，世纪新元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部分偿还、提前购回等。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世纪新元的股票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1、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告知函；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协议；3、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购回协议。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4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2025年4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包含前期已申请且在有效期的额度），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并购贷款、项目贷款、
保函、信用证、票据贴现等综合业务，具体授信业务品种、额度、业务期限和利率，以各方签署的合同
为准，有效期自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个年度股东会时止。授信期限
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无需公司另行出具决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3月28日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7）。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近日公司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12个月，由本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存单等质押担
保。根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授权总裁签署本次综合授信的相关合同。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300989 证券简称：蕾奥规划 公告编号：2025-025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拟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关于拟变更注册资本
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鉴于4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及公司2024年度业绩未达到《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
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公司拟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380,855股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211,340,389元减少至210,959,534元，公司股份总数由
211,340,389股减少至210,959,534股。实际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变动情况表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股本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
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申报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上午9:00-下午18:00）
2、申报材料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天健创智中心A塔 8层蕾奥规划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518053
3、联系人：吕雅萍，联系电话：0755-23965219，邮箱：ir@lay-out.com.cn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